
北京工业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专业实践管理办法（试行） 
 

一、指导思想 

1.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

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学术学位研究

生处于同一层次，培养规格各有侧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学术性

与职业性紧密结合，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 

2. 为保证我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专业学位硕士生）专

业实践工作顺利进行，切实有效地对专业学位硕士生的专业实践进行全过程管理、

服务和评价，确保专业实践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特制订本办法。 

二、专业实践的形式 

1. 专业实践必须面向本专业学位类别或工程领域的实际工作，实践的内容

必须与学位论文的内容相关联，可以采取“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校

内实践和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 专业学位硕士生到校外企事业单位参加专业实践累计 1年可以获得 6学

分，累计 0.5年，可以获得 4学分；完整参加校内研究生工程实训平台项目累计

0.5 年，可以获得 2 学分。 

三、专业实践的组织与管理 

1. 专业实践环节的组织以学院为主，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2. 学院和指导教师负责对专业实践的专业学位硕士生进行管理和质量保

障。 

3. 专业学位硕士生须在专业实践前填写《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专业实践计

划表》。 

4. 各培养单位和指导教师应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硕士生的专业实践工作，主

动与企事业单位联系，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或联合培养基地，推进专业学位

硕士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积累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

为专业学位硕士生进行专业实践提供长效的稳定的实践基地。 

四、专业实践学分的认定 

1. 专业学位硕士生参加完校外企事业单位专业实践或完成校内研究生工

程实训平台项目后，应填写《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并请校

内外指导教师审核签字。 

http://baike.baidu.com/view/58824.htm


2. 学院在两年制专业学位硕士生的第 3学期或三年制专业学位硕士生的第

5学期，以及毕业资格审查前，组织专业实践学分的认定。专业学位硕士生将《北

京工业大学研究生专业实践学分认定申请表》、《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专业实践

计划表》和《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1

份）提交给所在学院的教学秘书存档备案。学院汇总专业学位硕士生获得专业实

践学分情况并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登记“专业实践”成绩。 

五、附则 

1. 本办法适用于 2011 级及以后入学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术

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训练学分的管理参照此办法。 

2.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2012 年 11 月 18 日 

 


